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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款展期协议

借款人与贷款人签订编号为 的《 》

（ 下 称 原 借 款 合 同 ）， 担 保 人 与 贷 款 人 签 订 编 号 为 的

《 》（下称原担保合同）。鉴于借款人不能按期足额偿还原借款合同

项下的借款而申请展期，贷款人同意展期，担保人自愿继续提供担保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，经各方

当事人协商一致，特制订本合同，共同遵守。

第一条 原借款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为人民币（金额大写） ，展

期金额和期限见下表。

原约定借款到期日和金额 展期后到期日和金额

年 月 日 金 额（元） 年 月 日 金 额（元）

(表中栏目不够填写而增加的附表，为本协议组成部分)

第二条 展期期间借款利率确定如下：

展期期间，按借款人签订展期协议之日最近一个月 LPR 水平上 □加 □减_ _个基点确定借款年

利率,即利率为________%，在本协议期间内，该利率保持不变，直至借款到期日。
本协议所称“LPR”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，即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___贷

款市场报价利率：
A.一年期
B.五年期以上

第三条 借款人及担保人自愿承担下列义务：

（一）原借款有抵押担保的，抵押合同继续有效，抵押担保责任产生的时间顺延至展期贷款到期日。

（二）原借款合同有质押担保的，质押合同继续有效。如用以质押的权利凭证的到期日早于展期贷款

到期日的，贷款人有权按期兑付用于收贷或将兑付款项提存。

（三）原借款有保证担保，保证人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，保证期间为借款展期到期日起三年；若

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借款合同约定的事项，导致债务提前到期后又同意展期的，展期期限自原债务提前到

期之日起起算，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约定的借款展期到期日起三年。

（四）因展期产生的相关费用，均由借款人承担。

第四条 本协议是对原借款合同及原担保合同部分条款的调整和补充。除涉及上述内容的条款外，仍

按照原借款合同及原担保合同各项条款执行。展期后变更担保人或担保物的，以另行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。

第五条 其他

第六条 本合同自当事人签名或按指印或盖章后生效。

第七条 本协议一式 份，各方当事人各执一份，效力相同。

第八条 特别声明

债权人已提请当事人注意对本协议及原借款合同各印就条款（尤其是黑体字部分）认真、详细的阅读，

并作全面、准确的理解。债权人已对当事人权利及义务作出相应的说明和提示，签约各方对本合同的内容

和含义认识一致。经当事人签名或按指印或盖章后生效，贷款人的提示和说明义务已全面履行完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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贷款人

贷款人：

地址：

联系电话：

负责人/委托代理人：

经办人：

签约日期： 年 月 日

借款人

借款人：

证件号码：

通讯地址：

联系电话：

电子邮箱：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

或委托代理人：

签约日期： 年 月 日

共同借款人

共同借款人：

证件号码：

通讯地址：

联系电话：

电子邮箱：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

或委托代理人：

签约日期： 年 月 日

担保人

担保人：

证件号码：

通讯地址：

联系电话：

电子邮箱：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

或委托代理人：

签约日期： 年 月 日

担保人

担保人：

证件号码：

通讯地址：

联系电话：

电子邮箱：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

或委托代理人：

签约日期： 年 月 日

担保人

担保人：

证件号码：

通讯地址：

联系电话：

电子邮箱：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

或委托代理人：

签约日期： 年 月 日


